吉林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事项立法后

评估办法
第一条 为了完善行政处罚制度，落实过罚相当原则，优化营商环境，根据《行政处罚法》和交通运输部关于建立执法规范化长效机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综合执法机构对由其实施的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中设定的交通运输行政处罚事项进行立法后评估（简称行政处罚事项评估），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综合执法机构（统称交通运输部门）为行政处罚事项评估的主体。
第四条 行政处罚事项评估的对象是由交通运输部门实施的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评估的主要内容是行政处罚事项设定的必要性和适当性。

第五条 行政处罚事项评估遵循客观公正、科学规范、公众参与、注重实效的原则。

第六条 行政处罚事项评估应当与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清理工作相衔接；可以与全面的立法后评估结合进行。

第七条 行政处罚事项的必要性评估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否违反上位法规定；

    （二）在维护交通运输管理秩序方面的作用；

（三）在执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

（四）有无可以达到相同管理目标的其他替代措施；

（五）是否存在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有违“放管服”改革精神、不利于优化营商环境的情况；

（六）其他对行政处罚事项必要性需要开展的评估。

第八条 行政处罚事项的适当性评估包括以下内容：
（一）设定的行政违法行为、处罚种类、罚款数额和幅度之间是否过罚相当；
（二）对同一违法行为设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幅度是否裁量空间过大；
（三）行政处罚免于、从轻、减轻情形的设定是否适应“放管服”改革的总体要求； 

（四）责令改正与给予行政处罚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理；

（五）其他对行政处罚事项适当性需要开展的评估。

第九条 确定行政处罚事项评估项目应当重点选择以下内容：

（一）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列入修改计划的；

（二）公众对行政处罚事项意见较多、实施处罚矛盾突出的；
（三）行政处罚事项与“放管服”改革精神相悖的；

（四）交通运输部门认为需要开展评估的。

第十条 具有评估职责的交通运输部门，应当根据本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及时启动本级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设定的行政处罚事项的评估程序。

交通运输部门根据上级交通运输部门的部署或委托，可以就国家或省出台的法律、法规或规章组织评估。
第十一条 行政处罚事项评估可以由交通运输部门相关处（科）具体实施评估，也可以委托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或法律服务机构等第三方评估机构具体实施评估。

通过购买服务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评估的应当签订委托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第十二条 行政处罚事项评估应当制定评估方案，明确具体实施评估的主体、评估的对象和内容、评估的程序和方法、评估报告的内容及时限要求等事项。

第十三条 行政处罚事项评估应当通过书面或召开座谈会的方式征求下级交通运输部门意见。
第十四条 行政处罚事项评估应当征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征求意见可以采取以下方式进行：

（一）通过门户网站或其他媒体公开征集公众意见；
（二）召开座谈会或开展问卷调查；

（三）走访或者书面征求行政处罚事项利害相关人的意见；
（四）其他可以采取的征求意见的方式。

第十五条 行政处罚事项评估可以征求人民法院、行政复议机关及有关国家机关的意见，了解行政处罚事项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的有关情况。

第十六条 行政处罚事项评估应当发挥专家的咨询论证作用。在评估过程中可以就某一专业问题开展专家咨询。评估报告草案形成后，应当进行专家论证，就评估程序是否规范，评估报告提出的意见、建议是否合理、适当进行论证，并出具论证意见报告。

第十七条 行政处罚事项评估结束后，具体评估实施机构应向组织实施的交通运输部门提供评估报告。评估报告主要内容是：评估的对象及内容、评估的过程、评估的结论和建议等。

设区的市、自治州交通运输部门应当在行政处罚事项评估报告完成后30日内，报省交通运输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 经过行政处罚事项评估，对需要废止或修改本级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中设定的行政处罚事项，应当按照立法程序向立法机关提出废止或修改的建议。

在行政处罚事项评估过程中，下级交通运输部门发现上级制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存在需要废止或修改的行政处罚事项，可以向上一级交通运输部门提出建议。

通过行政处罚事项评估，发现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应当及时整改或向有关行政机关反馈。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交通运输部门制定的涉及行政处罚事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评估，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省交通运输厅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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